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矿产储量评估师注册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规范中国矿产储量评估师（以下简称“储量评估师”）的执业

行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资源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71 号）和《中国矿业权评估

师协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储量评估师执业实行注册制度。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储量

评估师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的储量评估师，必须经过注

册，方可执业。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以下简称“矿评协”）为储量评估师统一注册

登记机构。 

第三条持有《资格证书》的储量评估师，注册前应参加矿评协统一组

织的储量评估师岗前培训，并取得《岗前培训结业证书》。储量评估

师在注册有效期内应参加至少一次继续教育培训，未按规定参加继续

教育培训者，不予再注册。 

第四条储量评估师注册执业以胜任为原则，根据专业教育背景和实际

工作经历，实行分专业、矿类注册，提倡储量评估师在所注册专业和

矿类范围内更胜任的领域执业。储量评估师可在以下类别中选择一或

二类注册： 

（一）地质； 

（二）水工环； 

（三）矿产经济； 



（四）采选冶； 

（五）矿山设计； 

（六）物化探； 

（七）数字地质。 

其中，（一）、（三）、（四）、（五）应按以下矿类区分： 

1.石油天然气； 

2.煤炭； 

3.煤层气； 

4.放射性矿产； 

5.金属类矿产； 

6.非金属类矿产； 

7.地下水、矿泉水和地热。 

第五条储量评估师应通过一个具有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资格的机构（以

下简称评审机构），向矿评协提出注册申请。 

第六条申请注册的储量评估师，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能够履行评估师应尽的义务； 

（二）取得《资格证书》； 

（三）经过岗前培训并取得《岗前培训证书》； 

（四）非在职国家公务员； 

（五）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储量评审工作； 

（六）现行法律法规或注册登记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申请注册应提交下列资料： 



（一）评审机构提出的注册申请； 

（二）《资格证书》（原件）； 

（三）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储量评估师人事档案关系存档证明或退休证明； 

（五）《岗前培训证书》，取得资格一年以上未注册人员，申请注册时

还需提交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六）申报胜任从业领域的自述材料（技术职称、学历、毕业院校、

专业、相关业绩）。 

第八条储量评估师注册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满后继续执业的应再注

册。评审机构应在有效期满前三个月，向注册登记机构提出再注册申

请，逾期未再注册的不得执业。 

第九条储量评估师再注册需要提交下列资料： 

（一）评审机构提出的再注册申请； 

（二）《资格证书》（原件）； 

（三）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储量评估师在执业期间的业绩清单（加盖机构印章）； 

（五）最新人事档案关系原件； 

（六）参加继续教育的证明材料。 

（七）注册执业期，评审机构年度考核意见。 

第十条储量评估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注册登记机构注销注册。 

（一）个人申请的； 

（二）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三）注册有效期满未办理再注册的； 

（四）受到刑事处罚的； 

（五）应当注销注册的其他情形。 

涉及以上（一）、（三）、（五）项的储量评估师应主动向注册登记机构

提交下列资料: 

1．评审机构提出的注销注册申请； 

2．《资格证书》（原件）； 

3．储量评估师本人联系方式。 

第十一条矿评协应及时在门户网站公告储量评估师注册、再注册和注

销注册等有关信息。 

第十二条对被注销注册或不予注册的人员，在重新具备注册条件，并

参加继续教育的，可按本办法第九条的规定申请注册。 

第十三条本办法由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